申办有（无）刑事处分公证的证明
	申 请 人

姓 名
	
	外文
译名
	
	别名
	
	性别
	

	出生日期
	年

月   日
	出生
地点
	
	工作
单位
	

	现住址
	

	前往国家办证目的
	
	离境时间
	年  月   日

	声

明
	本人声明：本人在中国居住期间未曾受过刑事处分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二○   年    月    日

	管
辖
派
出
所
意

见
	1、 申请人在中国居住期间未曾受过刑事处分。

二、申请人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因犯                  罪被判处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释放，释放后至今日止未再受过刑事处分。

经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二○    年   月    日（单位盖章）



	说
明
	1、 本证明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不得用圆珠笔、铅笔填写。

2、 由管辖派出所加意见并盖章。 

3、 如申请人在政府部门工作的，可由单位政工人事部门加意见并盖章。
4、 申请人须带户口簿、身份证。如果委托他人代办，须提供委托书，受托人的身份证或护照。办过公证的还须带原公证书来办理。

5、 根据《公证程序规则》的规定，公证员在审查时认为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、不完备或存疑义的，可以要求当事人作出说明或者提供补充证明材料。


